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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 文 件

京中校发〔2022〕69 号

北京中医药大学关于印发《北京中医药大学
考务工作人员职责》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考试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检验教学效果和培养合格人才的

重要环节。为进一步明确本科课程考试主考、监考及巡考工作职

责，保障我校考试工作顺利开展，杜绝考试违纪行为，保证考试

结果公正有效，特修订北京中医药大学考务工作人员职责。

新修订的《北京中医药大学考务工作人员职责》，经学校2022

年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发布。本规定自发文之日

起实施，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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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2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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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考务工作人员职责

考试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检验教学效果和培养合格人才的

重要环节。为进一步明确本科课程考试主考、监考及巡考工作职

责，保障我校考试工作顺利开展，杜绝考试违纪行为，保证考试

结果公正有效，特修订北京中医药大学考务工作人员职责。

第一章 主考职责

第一条 课程任课教师担任课程考试主考，参与考场管理，

履行主考职责。

第二条 主考应提前领取试卷，核对试卷和考场信息无误，

于考试开始前 15 分钟将试卷送达考场，交给监考教师。

第三条 对于考试有特殊需要的，应于考试开始前向监考教

师及学生强调，明确学生可以携带进入考场的物品。对考试过程

中学生提出的试卷相关问题，应公开进行解答，不得对个别学生

解释。

第四条 在本门课程考试期间，应认真巡视所辖考场，不做

与考试主考无关的事情。

第五条 考试结束后，完成与监考教师试卷移交工作，清点

试卷份数，收回考场记录单及多余空白试卷。试卷交回课程组统

一管理并严禁外流。考场记录单（包含学生违纪或作弊材料）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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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主考所在学院教学办公室。

第六条 考试过程中如遇突发情况，需视情况及时联系主考

所在学院教学办公室或学生所在学院教学办公室或教务处。

第七条 在考试过程中如有违反考试纪律或失职行为，按照

《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教学责任事件认定及处理办法》及相关规

定处理。

第二章 监考职责

第八条 监考是教师的职责，也是教师应尽的义务。监考教

师应熟悉《北京中医药大学考务工作人员职责》《北京中医药大

学本（专）科学生考场规则》并严格执行，认真维护考场纪律，

关心学生，保证考试顺利进行。

第九条 监考教师应至少提前 15 分钟到达考场，从主考处

领取试卷。监考教师核实学生信息后引导学生有序进入考场。学

生除考试必需用具及学生证等证件外，将书籍、讲义、笔记、手

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放在指定位置，安排学生

在指定位置就座并清点学生人数。

第十条 考试开始前 10 分钟，监考教师宣读《北京中医药

大学学生考场规则》，并重点强调有关考场纪律规定，提醒学生

做好考前准备。

第十一条 考试开始前 5 分钟，监考教师应在考场学生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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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启封试卷，清点试卷份数，并下发试卷至学生手中。提醒学生

查看试卷完整性和页数，并按要求填写姓名、班级、学号等信息。

监考教师逐一核实学生答卷上填写的信息是否与本人证件信息

一致。学生手中不得有多余试卷。

第十二条 考试开始前学生不得答题。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后，

学生方可答题。

第十三条 考试开始后 15 分钟，监考教师再一次核实应考

人数、实考人数及试卷发放份数。

第十四条 考试过程中，监考教师应严格执行考场纪律，保

持考场安静，认真巡视监考辖区，不得随意离开考场，不做与监

考工作无关的事情（如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看书、聊天、备课、

批改作业等）。不得对试题内容作任何解释。

第十五条 监考教师应认真检查学生考试纪律情况，如发

现学生有违纪或作弊苗头的，应立即给予口头警告；如发现学生

有违纪或作弊行为的，应及时终止学生考试并查明情况，留存相

关证据材料，并将学生作弊过程详细填写在考场记录单中，要求

学生确认签字并退离考场。处理违纪或作弊学生时，应掌握方式

方法，避免影响考场其他学生正常考试，可视情况由主考联系学

生所在学院处理。

第十六条 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监考教师应提醒学生把控

时间。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应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答卷并在座位

上保持安静。监考教师收取试卷后，当场清点试卷份数无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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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允许学生离开考场。

第十七条 考试结束后，监考教师应认真填写考试记录单，

如实记录考场情况。监考教师将试卷连同考场记录单等考试材料

在考场内移交给主考，主考进行清点核查。试卷移交前发现缺失

的，责任由监考教师承担；试卷移交后发现缺失的，责任由主考

承担。

第十八条 监考教师应严格落实试卷保密制度。

第十九条 监考教师确需调整变更的，应事先通知本学院教

学办公室。

第二十条 监考教师不得任意提前、推迟和延长考试时间。

考试中如遇突发情况，应及时与主考联系，由主考视情况联系相

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一条 在考试过程中如有违反考试纪律或失职行为，

按照《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教学责任事件认定及处理办法》及相

关规定处理。

第三章 巡考职责

第二十二条 巡考人员应提前 15 分钟到达负责考区，检查

考区考场考试准备情况。

第二十三条 巡考人员应对负责考区内考场考试情况进行

检查，包括主考和监考教师履职、学生考试秩序等情况。巡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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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遇到问题时，需及时指出纠正，并记录至《巡考记录表》内。

第二十四条 巡考人员巡考时必须确保不影响考试正常秩

序，进出考场时应保持安静。

第二十五条 考试中如遇突发情况，应及时与教务处联系。

第二十六条 巡考结束后填写《巡考记录表》，反馈给教务

处。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职责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北京中医药大

学课程主考、监考、巡考职责（暂行）》（京中字〔2005〕235 号）

同时废止。

第二十八条 本职责最终解释权归属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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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5月 18 日印发


